
关于编撰《中国建材流通
科技创新企业会刊》的通知

各建材家居生产、销售、流通、物流企业、协会各地方联络处：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始终以为企业、会员、社会服务为根本宗旨，支持我国建材流通行业的发展，积极争取国家对行业的政策扶持，“中国建材商大会”提出的“建材下乡”建议，得到了政府主管部委与众多建材生产、流通、物流等相关企业的支持和积极响应。近年来，中国建材流通行业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产品质量，经过多年的大胆创新、开拓进取，取得了快速、稳定的发展。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等有关规定，国家科技部发文批准设立的“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科学技术奖”，是国家科技部颁发的建材流通行业科技大奖，是建材流通领域唯一的科技创新方面最具权威的综合性奖项。首批中国建筑材料流通行业科学技术奖的申报工作已于2009年启动。
为了贯彻尊重科学，鼓励自主创新，促进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密切结合，总结创新实践的宝贵经验和成就，进一步推动中国建材流通企业的科学发展，拟编撰《中国建材流通科技创新企业会刊》，收录“2009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科学技术奖”获奖企业科技成果，全面展示行业科技进步，更好的展现建材行业的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           
敬请各地方建材行业主管部门、本协会的理事和会员单位以及各相关企事业单位，对此项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协助办好《中国建材流通科技创新企业会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1、 《中国建材流通科技创新企业会刊》编制说明
（一）编撰宗旨
《中国建材流通科技创新企业会刊》（以下简称《会刊》）以介绍中国建材行业先进技术、科技创新成果为主，汇集2009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行业内的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展示），同时收录行业内重点优秀企业。《会刊》是对建材流通行业科技成就的一次全面总结，系统回顾建材行业的发展状况，为推进低碳建材产业发展服务；推广行业内优秀企业的文化理念、发展经验、先进技术创新及完善的管理体系。该《会刊》的编撰，将为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了解行业发展状况、熟悉行业企业情况、制定行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为企业管理、企业经营和课题研发提供参考素材，为企业发展寻求定位提供借鉴，成为社会公众提供了解建材商品、家居商品、建材市场的窗口。
（二）入编范围
1、地板类、门窗类、建陶类、涂料类、橱柜类、板材类、防水类、采暖类、水泥类、玻璃类、建筑钢材类等相关产品；
2、建材物流、机械、工程公司、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
3、各类开发区、物流园区、建材与家居商品市场等相关单位。
（三）发行服务
1．《会刊》规格为国际大16开（210mm×285mm）。
    2．发行（赠送）对象：
A. 国家部委、各级经济管理部门、全国企事业单位、协会、中介服务机构和行业企业等。
B. 各级发改委批准的待建、拟建、在建、改扩建等大型建材企业等。
C. 各国驻华使馆、外国驻华商务机构、境外投资者、投资促进机构和跨国采购商等；我国驻外使馆和商务代表处。
    D. 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型展会参展商和国际商务会议代表等。
E．通过协会的各项对外合作项目渠道向海外发行，包括欧盟、北美、东盟等经济发达国家及港澳台地区。
3．报送：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家安监总局、科技部、国家工信部、住宅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外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等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4．各省、市、自治区经贸主管部门，建筑房地产、军工、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和人民生活等领域。
5．《会刊》通过国内外行业各大展会、研讨会、发布会等赠阅。
二、入刊方式
请报名入刊的单位认真填写“入刊回执表”（附后），并传真至我会。
三、入刊类型及价格
	版   类
	 价格（元）
	版    类
	价格（元）
	版   类
	 价格（元）

	彩色单页
	6800元
	封    三
	28000元
	封    底
	55000元

	彩色双页
	10000元
	封    二
	45000元
	封    面
	68000元


四、入刊条件
（一）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的技术成果，应用于建筑材料生产流通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二）在产品、工艺、材料等方面研究开发共性技术和关键性技术，实施后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三）在转化、推广科技成果并使之产业化中，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四）在建材流通领域研究上有创新见解，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基础研究成果，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重要价值的；

（五）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对促进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起重大作用的；
　　（六）国外组织或者个人与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的组织或者个人合作研究、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

